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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入境旅行團(登記店舖)購物退款保障計劃  

購物投訴表格 

 
檔案編號：  (此欄由本會填寫) 

 
(一) 投訴人資料 

姓名：  (*先生∕女士∕小姐)
居住地：  
抵港日期：  離港日期：  
*海外∕內地聯絡地址：  
 
*海外∕內地聯絡電話：  (*住宅∕辦事處∕手提)
聯絡傳真∕電郵：  

 
(二) 旅行社資料 

*海外∕內地旅行社名稱：  電話號碼：  
香港旅行社名稱：  電話號碼：  
地址：  
香港導遊姓名：  導遊聯絡電話：  

  * 請刪去不適用者 
 

(三) 退貨詳情 (請夾附收據副本)       
貨品名稱 店舖名稱 數量 購買日期 

        

店舖拒絕退貨詳情： 

 

 

 

 
貨品名稱 店舖名稱 數量 購買日期 

        

店舖拒絕退貨詳情： 

 

 

 

(如空位不夠用，請夾附頁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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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要求之解決方法： □退款 □換貨 □其他： 
  

本人（投訴人）聲明： 
1. 本人曾直接或間接在退款期限內聯絡店舖提出退款要求，但雙方未能達成和解方案。 
2. 本人從未採取任何法律行動以追討退款。 
3. 本人要求退款∕更換的貨品沒有損壞，亦沒有因使用而導致的損耗。 
4. 本人明白若相關店舖於本人提出退款要求前已結業∕已被撤銷登記店舖資格，或於香港旅遊

業議會（議會）處理退款要求過程中結業∕被撤銷登記店舖資格，議會將無法（繼續）處理

本人的退款要求。 
5. 本人所提供的資料正確無誤，並且明白如被發現有任何失實之處，議會有權拒絕處理本人的

投訴。 
 
本人（投訴人）並同意： 
1. 本人若將貨品交託議會辦理退款手續，及∕或款項需經議會退回的話，必須支付郵費、匯款

手續費、報關費等相關費用。 
2. 如本人未能與相關店舖就貨品的損壞或損耗等情況達成共識，將接受由香港旅遊業議會委任

的專家小組對貨品的損壞或損耗等情況作出評估的結果。 
3. 對於足金首飾的退款，店舖將參考退貨當天「飾金入門價」而釐訂回收價格，並扣除火耗∕

焊口費用及店佣等。 
 
 
 
投訴人姓名： 

 

 
 
簽署： 

 
日期：

 
 

 
請將所需費用存入下列銀行帳戶： 
 
中國銀行（香港） 
帳戶號碼：031-349-1-038340-4 
帳戶名稱：香港旅遊業議會 
 

存入費用後，請保留銀行收據，並把收據副本傳真、郵寄或電郵給議會以資核對。 
 

 


